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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12 次(第 4 屆第 3次)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民國 111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2時整 

貳、 開會地點：本署 1樓 105 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委員兼召集人繼鳴 

肆、 紀  錄：廖素嫺 

伍、 出（列）席單位代表：詳如簽到表 

陸、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 

柒、 報告事項：有關上次會議（書面審查）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  

決議：洽悉。 

捌、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無障礙廁所設置照護床、騎樓整平等相關推動事宜」

報告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有關無障礙廁所設置照護床，既已以加分項目鼓勵設置，另

騎樓整平等事宜業納入本署 112 年督導計畫，相關辦理成效

待時間驗證，同意本案由建築管理組自行列管，並積極提升

照護床設置及騎樓整平之達成率。 

案由二：有關「111-114 年國家公園性別平等友善環境方案精進作為」

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有關內政部轄管國家公園性別平等友善環境方案精進作為，

請國家公園組依委員建議修正後，由技正室報送內政部，並

配合內政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下次會議前，辦理完成各園區

盤點其環境條件及使用者需求特性，適性規劃，強化各園區

性別友善設施及服務精進作為。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2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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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有關上次會議（書面審查）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 

主席 

有關「無障礙廁所設置照護床、騎樓整平等相關推動事宜」案，請建築管理組

於討論事項報告，有關「各委員會（小組、財團法人）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相

關設置要點」案，請人事室簡要說明目前完成情形。 

人事室代表 

經查本署共計有 7 個委員會（小組、財團法人）尚未將任一性別比例納入設置

要點，目前業已辦理完竣者計有 3個任務編組，分別為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內政部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及內政部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

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 

主席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也完成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會通過，目前辦理後續報

備事宜中。 

請尚未完成單位逐一說明辦理情形。 

都市計畫組代表 

都委會設置依據為「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規範對象含括鄉鎮市公

所、省轄市、直轄市及內政部都委會，前業於本(111)年 3 月函報行政院，惟法

規委員會請本署就但書 1節再行研議，遂於 5月 24 日邀集地方政府開會研商，

經通盤考量委員會組成機關代表人才之養成及遴聘女性專家學者等因素，決議

以 4年過渡期為緩衝並請地方政府表示意見，俟彙整相關意見研議後再行報院。 

主席 

請綜合計畫組代表說明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辦理完成經過情形。 

綜合計畫組代表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設置依據為「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目前成

立委員會者僅有新北市及臺中市，考量過去專案小組委辦審議時，無窒礙難行

之處，爰逕以辦理報院核定公布完竣。 

都市計畫組代表 

都委會機關代表委員多為男性致外聘專家學者性別須為女性居多，因地方或離

島偏遠交通因素，致遴聘困難加上不得兼任上下級都委會規定，爰本署前次召

開研商會議決議以 4年期程為但書要件，希望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公所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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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完成都市計畫審議。 

主席 

在遴聘專家學者因素考量部分宜再審酌，至 4年期程尊重都市計畫組行政考量，

將持續列管，請努力完成。 

建築管理組代表 

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除機關代表外，外聘專學者分建築設備與材料組、

建築構造組、施工技術組及規劃設計組等，有關將任一性別比例原則納設置要

點 1節，目前尚在擬辦中，將在年底前完成修訂。 

國家公園組代表 

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設置依據為「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設置要

點」，於本(111)年 5 月 30 日召開會議，討論內容除了任一性別比例納入設置

要點外，尚對委員人數上下限、委員組成有關直轄縣市機關代表擬建議刪除、

迴避問題等面向，因為內政部法規會尚有意見，須俟修正完竣再行報部，將在

年底前完成修訂。 

主席裁示 

請上開未完成委員會努力於年底前依限完成。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無障礙廁所設置照護床、騎樓整平等相關推動事宜」

報告案，提請討論。 

業管單位建築管理組代表 

一、本部已於 104 年修正發布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附錄 A405.11 廁所照

護床設置規定，並自 107 年起於本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

將「無障礙廁所增設照護床」列為加分項目，每增設 1 處加 1 分，增設 2

處或 2處以上加 2分，以鼓勵設置。  

二、本署自 99 年起開始辦理推動建築騎樓整平補助計畫，目前亦於「提升道路

品質 2.0」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賡續推動；並

將騎樓整平成果列入本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抽查項

目，考核路段至少須為連續 100 公尺以上之整平路段，並佔總配分 15分，

以督促地方政府加速推動。 

主席裁示 

有關無障礙廁所設置照護床，既已以加分項目鼓勵設置，另騎樓整平等事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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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本署 112 年督導計畫，相關辦理成效待時間驗證，同意本案由建築管理組

自行列管，並積極提升照護床設置及騎樓整平之達成率。 

案由二：有關「111-114 年國家公園性別平等友善環境方案精進作為」

案，提請討論。 

業管單位國家公園組代表 

一、有關 111-114 年國家（自然）公園性別平等友善環境方案精進作為係依據

行政院 110 年 5月 19 日修正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明確揭示「落實

具性別觀點的環境、能源與科技發展」政策目標，致力於營造尊重多元與

性別平等之社會環境及內政部於110年12月30日以台內秘字第1100202885

號函訂定「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其中「院層級議題（六）

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涉及國家（自然）公園性別友善

環境推動，希望透過整合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持續加強推動性別平等業

務，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二、為落實性別觀點之友善環境，分年度檢討改善轄管 9座國家（自然）公園，

以提升性別友善性環境與服務品質。執行方式除了已於 110 年完成盤點性

別友善設施數量外，依據「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內容，規

劃自 111 年持續檢討性別友善設施，請所屬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依相關規範

重新檢討盤點園區性別友善設施項目及數量，並視各園區環境條件及使用

者需求，評估提出增列 1項性別友善空間（設施/服務）作為未來精進目標;

另除了藉由年度辦理之公共安全及經營管理維護督導考核，加強服務及品

質外，亦針對 9 座國家（自然）公園空間性別友善性進行量化及質化滿意

度調查，蒐集相關意見進行改善，評估遊憩使用需求特性，以兼顧不同性

別者參與育兒及照顧之空間友善性，藉由各項性別友善設施盤點檢討及滿

意度調查分析，規劃於 112 年至 114 年逐年檢討完成改善轄管 9座國家（自

然）公園性別友善環境，以優化提升性別友善環境與服務品質。 

三、本精進方案將依委員建議修正後，由技正室報送內政部。 

主席 

請說明滿意度調查由 70％逐年至 80％與附件 3-1非常滿意與滿意係用分數表達

之差異。 

國家公園組代表 

滿意度百分比係由非常滿意與滿意 2項問卷回收數/有效問券數×100％而得。 

孫委員碧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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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哺乳室之備註－※有效問卷數：  份意思為何? 

國家公園組代表 

無哺集乳室使用需求者，問卷將跳答。 

人事室列席代表 

問卷調查題目 9-11 有關親子/無障礙停車位/無障礙通路等跟哺集乳室一樣，皆

與使用者有無需求有關，是否會影響影有效問卷母數? 

國家公園組代表 

附件 3-2 滿意度統計表將配合修正。 

主席 

依各別設施項目，按其有效性母體數計算滿意度，至總體滿意度則按項目數平

均之。 

蔡委員兼執行秘書雅芳 

本案係內政部 111 至 114 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列管案，其中有關具體作法須於

111 年增列 1項性別友善空間（設施）作為未來精進目標 1節，請提前因應。 

國家公園組代表 

目前業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重新盤點園區性別友善設施項目及數量，其中有關

增列 1 項性別友善空間 1 節，以友善廁所為例，可以就是否降低便斗高度或比

較質化部分如輪椅之租借服務等屬於性別友善環境設施之精進作為，經綜整後

研議納入;另本精進方案將依委員建議修正後，由技正室報送內政部。  

主席裁示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將於 7 月下旬召開，時間緊迫，請國家公園組協助各管

理處努力完成。 

 

 


